
证券代码：

000928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2011-014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7

名。 董事李远中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光先生主

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公司部分厂内房产作为抵押向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市分行江北支行贷款人

民币

5,120

万元的议案。 本次抵押贷款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7

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编号：董

２０１１

—

０１０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有关年度报告的编制规范、要求，公司编制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其摘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刊登于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报刊。 公司于近日接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１

】第

９５

号），对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要求，发现《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

未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披露，现按相关要求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第八节

“董事会会报告”中补充披露《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执行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就公司内

幕信息的流转、备案登记及保密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加强了法定范围人员买卖股票的管理。同时，

公司安排专人负责内幕信息管理，定期不定期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自查，及时向证券监管部门报送规

范格式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报告期内，重大事项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核查情况为：

一、定期报告披露期间

１

、报告期内未发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内和业绩快报

公告前

１０

日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２

、报告期内，定期报告期间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况

（

１

）定期报告披露区间交易情况

序号 姓名 买入日期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卖出日期 卖出价格 卖出股数

１

韦 军

３

月

１

日

１３．７３ １

，

０００

说明：韦军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的员工，担任云内动力

２００９

年年报的签字注册会计

师，而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其卖出公司股票的日期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的披

露日期相差仅

４

天，故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况。

（

２

）处理结果

１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韦军将上述交易所有交易款

１３

，

７００

余元上缴公司；

２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韦军的违规事项在全所内进行了通报，并罚款

５

，

０００

元，取消

２０１０

年

度晋升资格。

二、其他重大事项

１

、重大事项描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昆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昆明市国资委”）与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以下“兵装集团”）旗下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安”）签订了《云南内燃

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协议约定昆明市国资委将其所拥有的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无偿划转给中

国长安，云南内燃机厂持有云内动力

３８．１４％

的股份，本次国有产权划转完成后，中国长安将间接控制云

内动力

３８．１４％

的权益（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待本次产权划转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兵装集团。

截止目前中国长安及相关各方正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昆明市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报送与本次划转相关的申请文件， 各项文件报送及有关部门审批工作进展

顺利，但尚未获得正式的批复，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公司自查情况

（

１

）内幕知情人范畴

本次核查对象为昆明市工信委、昆明市国资委参与上述事项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兵装集团、中国

长安及公司大股东云南内燃机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以及公司知晓此事的其他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共计

１３１

人。

（

２

）自查区间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停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自查区间

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３

）自查结果

经过自查，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买入日期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卖出日期 卖出价格 卖出股数

１

殷 慧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６５

元

２

，

０００

股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６．１０

元

２

，

０００

股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６．００

元

２

，

０００

股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６．３０

元

２

，

０００

股

２

谭淑智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４．３８

元

２

，

０００

股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４．９４

元

２

，

３００

股

说明：殷慧为公司监事奎伟妻子，谭淑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副主任李强妻子。

３

、证券监管部门调查及整改情况

公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已将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自查的相关情况说明进行了报备，

目前证券监管部门对此次事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调查工作尚未结束，待调查结束，调

查结果及整改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本次补充公告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对此补充公告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

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2011-020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取消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

--2011

年

4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

：

00

期

间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香年广场

A

栋

803

会议室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五奎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

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公司股份

214,328,100

股，占拓日

新能总股本的

65.6441%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24

名，代表公司

股份

162,244

股，占拓日新能总股本的

0.0497%

。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逐

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406,631

股；弃权：

0

股；反对：

83,713

股。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61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7．

审议通过了《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2000

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402,8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4,4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92%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同意按照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总股本，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48,97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同意按照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后的总股本以及股本结构修订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398,790

股；弃权：

2,991

股；反对：

88,563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573%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向股东做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许成富律师、童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

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1-011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在浙江省杭州市金溪

山庄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 代表股份

429,727,345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9.20%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候选人胡柏藩主持，部分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和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独立董事代表许倩在大会上做了

2010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

2010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11

年

3

月

2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

427,599,49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50%

；反对

2,127,85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5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2010

年度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25,94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

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362,973,000.00

元，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要求，对本次董事会的换

届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 选举通过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叶月恒、周贵阳、许倩、李伯

耿、王永海、陈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其中许倩、李伯耿、王永海、陈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胡柏藩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胡柏剡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石观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王学闻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王正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叶月恒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周贵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许倩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李伯耿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王永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陈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要求，对本次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通过崔欣荣、吕锦梅、邱金倬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崔欣荣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吕锦梅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同意邱金倬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票数为

429,727,345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429,727,345

股，

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周剑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1-012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92 818 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7.47%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孙永贵副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会议同意，批准全体独立董事提交的《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同意，批准监事会提交的《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会议同意，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0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2 383 000 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8

元（含税），共计分配

428 940 000

元（占

2010

年度可分配利润

989 427 083

元的

43.35%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无送股及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度审计业务报酬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0

年审计机构的报酬为人民币

320

万元（含税金和其

它杂费）。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监事津贴发放标准》

会议同意，公司

2010

年度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津贴发放标准为：外部董事和外部监事，

3

万元

／

人（税后）；独立董事，

25

万元

／

人（税后）。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会议同意，批准董事会提交的《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及与之相关的基建、采掘、技改、大修、维

简、勘探、资金、投资等附属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892 8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会议同意，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项目及预计金额为人民币

64 408.64

万元，其中：

1.

关于与关联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交易事项

参会股东代表中，关联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220 518 5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与关联董事黄建荣的关联公司的交易事项

参会股东代表中，关联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794 385 4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王存良律师及王艳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意见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

2.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取得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实用新型名称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

限

证书号

一种实木封边的

木板结构

张绮珊等

５

人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９４９９９．２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０

年 第

１７３９６３５

号

一种成型门套

张绮珊等

５

人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９４９９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０

年 第

１７３９６４３

号

两项专利的取得将有利于保护公司木制品生产及施工的先进工艺， 提高公司产品品质和工程施工

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1-013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司大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28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相关各方正在积极地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因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71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2011-005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实际控制人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00

万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为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最高融资额提供担

保，股权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18

日，质押期限到

2012

年

4

月

12

日止。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7,629.22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46％

，

累计质押

1,791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73%

。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６８８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１８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宋广菊女士主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

２８３

人，代表股份

２

，

７６０

，

４６１

，

８４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０．３２９６％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

，

３２１

，

５７１

，

９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７３７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共

２７２

人，代表股份

４３８

，

８３９

，

９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９０８％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证券公司投

票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证券公司共

１

家， 代表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１％

。

出席会议的还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延长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

该议案须分项表决，关联股东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集团”）、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利南方”）回避表决。

１．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８７

，

４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３６６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８８

，

４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３６５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３

、发行数量：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９．１

亿股，公司因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本总额增加时，上述发行数量上限按照相同的比例调增。 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

行数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４６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７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４

、发行对象：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保利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的特定对象。 其中，保

利集团承诺以不超过

１２

亿元不低于

１

亿元现金、并且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除保利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

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法投资者。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５１

，

８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１

，

７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５

、认购方式：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４６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７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６０

元

／

股。 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

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

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６３９

，

４６３

，

６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４％

；反对

２

，

０６０

，

７８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２％

；弃权

２６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１．０７

、限售期：保利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４６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７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

享。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４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５４

，

０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３９８

，

５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０９

、上市地点：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４６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７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１０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９６

亿元，所募集

资金将投向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北京保利云水名苑

１１７

，

０８９ ５０

，

０００

上海宝山陈富路项目

３６５

，

００２ １４０

，

０００

佛山东平新城二期项目

４０８

，

４６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佛山保利外滩一号

２１１

，

３１７ ８５

，

０００

佛山保利东语花园

１５４

，

１６９ ６５

，

０００

天津保利香槟花园

８４

，

３７３ ４０

，

０００

杭州保利东湾

４８３

，

３００ １４５

，

０００

成都保利公园

１９８

二期

２１５

，

０２４ ９０

，

０００

包头拉菲公馆

１６４

，

０１７ ６０

，

０００

青岛保利百合花园

１１２

，

１４６ ３５

，

０００

重庆保利心语

７５

，

０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重庆保利康桥

５６

，

７３９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４４６

，

７３４ ９６０

，

０００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

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４６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７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１．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同意

６３９

，

５３３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５％

；反对

１

，

８４６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弃权

４０７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２

、关于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与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保利集团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同意

６３９

，

３９２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３％

；反对

１

，

８０６

，

７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弃权

５８８

，

５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关联股东保利集团、保

利南方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同比变化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４．６ １９．０ ２９．５％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３４．９ ２１．３ ６３．８％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１．０ １．６ －３７．５％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４．３ １２．７ １２．６％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９．０ １２．０ ５８．３％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５．５ ６．４ －１４．１％

��������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１．８ ２．３ －２１．７％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５．６

不适用 不适用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５．２

不适用 不适用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４．８７ １１．５０ ２９．３％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３．９６ １０．７３ ３０．１％

注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向
母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神华集团公司
”）

及其下属公司收购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
１０

家从事煤炭
、

电力及相关业务子公司
（“

目标公司
”）

的股权及
资产

，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除神华财务有限公司的收购尚在履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外
，

上述收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完成交割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运营数据包括目标公司
（

除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

３

月份相关运营数据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
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
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2011-01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00

在上海市徐汇区百

色路

100

号上海园林格兰云天大酒店一楼太极厅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4

月

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

计

15

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00,008,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536%

。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对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审议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7,1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80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007,1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80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傅扬远律师、王高平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9

日


